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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tone Pharmaceuticals
基石藥業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16）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函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基石藥業（「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
東週年大會通函」）。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建議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僱員持股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向
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授出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

如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披露，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建議有條件根
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僱員持股計劃授出7,000,000份購股權及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
制股份獎勵計劃授出4,27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予楊博士（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
官），惟須待(i)楊博士接納有關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及(ii)獲股東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建議授出」）。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建議授出之上市
規則涵義之補充資料。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以新股份撥資。根據上市規則第17.04(2)條，倘向本公司董
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任何聯繫人授出任何獎勵（不包
括授出購股權），會導致於截至有關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12個月期間內就授予
該名人士的所有獎勵（不包括根據計劃條款已失效的任何獎勵）已發行及將予發行
的股份合共超過已發行相關類別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的0.1%，則有關進一步授
出獎勵須經獨立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且有關承授人、其聯繫人及本公司所有
核心關連人士須於該股東大會上放棄投贊成票。

由於建議授出4,27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將導致於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12
個月期間內就向楊博士授出的所有受限制股份單位（不包括根據計劃條款已失效
的任何獎勵）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的
0.1%，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7.04(2)條，向楊博士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須經獨立股
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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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披露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所知，
楊博士於71,833,142股股份（包括(i)楊博士以其自身名義實益持有的19,744,808股
股份；(ii)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僱員持股計劃向其授出的49,639,959份購股權（不
包括有條件授予楊博士的7,000,000份購股權），惟受該等購股權的歸屬及其他條
件所限；及(iii)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向其授出的2,448,375份
受限制股份單位（不包括有條件授予楊博士的4,27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惟受
歸屬條件規限）中擁有權益，合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
4.49%。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楊博士的有關聯繫人概無持有任何股份。

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披露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
知，除楊博士外，本公司作為股東之核心關連人士包括 ( i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WuXi Healthcare Ventures II, L.P.，其直接持有173,381,444股股份，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10.83%。WuXi Healthcare Ventures II, L.P.為
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由其唯一普通合夥人WuXi Healthcare 
Management, LLC管理，而WuXi Healthcare Management, LLC為一家開曼群島獲
豁免公司，由其五名股東各自等額持有股權；(ii)非執行董事兼主席李偉博士（「李
博士」），其於2,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李博士以其自身名義實益持有
的979,159股股份、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僱員持股計劃向其授出的500,004份購股
權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向其授出的520,837份受限制股份
單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0.12%；(iii)非執行董事胡
正國先生（「胡先生」），其於3,471,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胡先生以其自身
名義實益持有的1,950,163股股份、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僱員持股計劃向其授出的
1,000,000份購股權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向其授出的520,837
份受限制股份單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0.22%；(iv)非
執行董事Kenneth Walton Hitchner III先生（「Hitchner先生」），以其自身名義實益
持有2,113,481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0.13%；及
(v)獨立非執行董事謝芳女士（「謝女士」），以其自身名義實益持有8,500股股份。

據本公司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楊博士、WuXi Healthcare Ventures II, L.P.、
李博士、胡先生、Hitchner先生及謝女士，合共持有252,807,567股股份（包括已發
行股份、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佔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披露之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15.79%，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就與建議授出有關的提呈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



3

提供上述補充資料僅旨在協助股東審議提呈決議案，並不修訂提呈決議案的內
容、建議授出或股東週年大會上擬處理的事項或影響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載其他
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股東週年大
會代表委任表格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基石藥業
李偉博士
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蘇州，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李偉博士、執行董事楊建新博
士、非執行董事Kenneth Walton Hitchner III先生及胡正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Kenneth Howard Jarrett先生、謝芳女士及嚴嘉洵女士。


